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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70号），蓝星安迪苏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97,877,984

股，发行价格为7.5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999,999,999.36元，上述募集资金，

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16,124,892.90元（不含增值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83,875,106.46元，其中计入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397,877,984.00元，计入资本公积金额为人民币2,585,997,122.46元。本次募集资

金已于2025年12月11日全部到账，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500758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

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并于2025年12月同保



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惠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前述监管协议内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的要求，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12月16日，公司本次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币种 :人民币

单位:元)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010900110710029 357,583,000.00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惠安支行

157300100100421393 1,743,000,000.00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常营支行

8110701012503244879 892,049,999.36

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常营支行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分支机构。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甲方为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上述三家银行分支机构，丙方

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担任。该协议由协议三方共同签署，旨在

规范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与监管工作。

上述监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

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

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上交所主板监管规则



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实施。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

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

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到期募集资金按

期回收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甲方实施

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

方应按月（每月 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

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

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

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

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

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 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

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用

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

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

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

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

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

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

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

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

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各方同意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

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

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7日


